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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本會為處理政府機關、法人、團體及民眾等委託人委請本會推薦（一般）會員

受託辦理業務，特就相關作業事項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本會就前條推薦委辦事項應定期公告予（一般）會員知悉，並籲請欲被推薦之

（一般）會員須於限期內完成報名參加之手續。 

第 三 條 本會應於前條報名期限截止日後三日內，由理事長或其指派之代理人於監事會

推派一監事會同下，以公開方式抽籤決定被推薦（一般）會員之先後順序。 

第 四 條 本會向第一條所示委託人發函推薦（一般）會員委辦業務，該被推薦（一般）

會員無論有無獲得選任或完成受託業務，均視為已完成推薦手續。被推薦之（一

般）會員均應依原抽籤所定先後次序重新排序再受推薦。又本會向前揭委託人

發函推薦（一般）會員前，依序排定將受推薦之（一般）會員得選擇略過重新

排序再受推薦；或退出排序不再受推薦。 

第 五 條 依本辦法被推薦之（一般）會員，於完成受託業務並獲有委辦報酬者，得自由

贊助回饋金予本會，以供本會推展相關會務之用。凡贊助回饋金者，本會應於

網站及該年度大會手冊揭示該贊助者之姓名及贊助金額，以示公開表揚義舉。

第 六 條 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，亦同。 
 

本會章程、細則與辦法 


